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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首語

今期我們以「普世宣教面面觀」為主題，範圍

十分廣泛，目的是讓讀者明白宣教不是可有可無，

而是每一家教會和每一位信徒的責任；也不是部分

教會及信徒的「專利」，是人人都可以參與。鄭果

牧師在80年代已經提倡「人人宣教、家家宣教」的

口號，鼓勵信徒不論年齡，教會不論大小，都要參

與普世宣教。

可惜，今日大部分信徒仍然覺得普世宣教離他

們很遠，超過他們「靈力」所及，待他們「靈命」

提升後，再考慮也未為晚；也有些認為在本教會、

本地事奉還來不及，不要「好高騖遠」，要「安份

守己」；又有人認為自己在教會事奉，讓「靈命」

較高的弟兄姊妹參與「普世宣教」，是各盡其職，

彼此配搭。驟聽起來，他們的論調似乎很有道理；

但試問，假如初期教會抱著這種心態，福音豈不是

今日仍停留在耶路撒冷或地中海沿岸嗎？若沒有西

方宣教士在十九及二十世紀前仆後繼地來到中國，

今日我們恐怕仍在福音的門外。我們既然領受了福

音，就有責任將福音再傳給其他種族的人。

使徒彼得寫信鼓勵分散在羅馬帝國五省(本都、

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亞細亞、庇推尼)的信徒(包括

猶太人和外邦人)時，提醒他們的身份和責任。他

說：「……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，是君尊的祭司，

是聖潔的國民，是屬神的子民，為要叫你們宣揚那

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們從前不是

子民，現在卻是神的子民；從前未蒙憐恤，現在卻

蒙了憐恤。」（彼前二9-10）

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蒙神揀選，得稱

為神的子民，雖然是來自不同種族和文化，但同有

一位主，同屬一個身體。神既賦予我們新身份，也

交給我們新使命，那就是要我們作君尊的祭司，將

未認識神、與神為敵的，帶來歸主；更要向所有未

聽過主名的，宣揚神對人的大愛，見證祂如何將我

們從黑暗之地，帶到光明之境，享受與祂同在、同

工之樂，讓別人也有機會聽聞並接受神的愛。

今日普世宣教的事工不再拘泥於某個民族或

某類事工，而是多樣化。任何民族、任何職業，神

都可以使用，只要我們願意獻上。請看看以下的改

變：

普世宣教面面觀

昔日 今日

從西方到萬邦
 (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)

從各地到各地 
(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)

專職傳道人
專職傳道人+專業人士+有心宣
教的信徒⋯⋯

著重佈道、植堂 全人宣教(包括扶貧、教育、醫
療、社企等)

今日的宣教事工是人人都可參與，教會應將宣

教教育普及至每一個年齡層，神學院也應重視培訓

專業人士作專業宣教。為此，我們邀請了多位作者

分享教會宣教教育的需要、不同年齡層參與宣教的

現況和機會，以及運用專業知識參與宣教的見證，

期盼能鼓勵更多信徒參與普世宣教。求神幫助華人

教會衝出我們民族的藩籬，正視神所賦予我們的使

命。戴繼宗牧師鼓勵我們說：「二十一世紀的普世

宣教，希望華人教會不再缺席。」我願意附和說：

誠心所願！

（作者為大使命中心會長，本刊總編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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